
农业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遗传修饰作物 
  
Louise O. Fresco 
粮农组织农业部助理总干事 

遗传修饰生物（GMO）将不会消失。公私营部门的

科学家都明确认为遗传修饰是一套重要的新工

具，而产业界认为遗传修饰生物是一种赢利机

遇。然而，许多国家的公众对遗传修饰生物有疑

虑，往往把它们看作全球化和私有化的一部分，

看作“反民主”或“干扰进化”。各国政府对遗

传修饰生物也往往没有一致的政策，尚未制定和

落实适当的管理手段和基础设施。  

结果，大多数国家对生物技术，尤其是对遗传修

饰作物如何处理粮食和农业部门的关键挑战没有

形成共识。粮农组织既认识到这些新技术的巨大

潜力，又承认其复杂性。我们需要认真采取措

施，充分认识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尤其是我们需

要评价遗传修饰生物对粮食安全、贫困、生物安

全和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不能孤立地看待遗传

修饰作物，仅仅将其看作技术成就。  

如果讨论停留在一般水平上我们也无法明智地对

待遗传修饰生物。为此，粮农组织正在世界范围

内对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方法和产品进行调查，特

别注重发展中国家。初步结论表明栽培遗传修饰

作物的总面积现约为4 420万公顷，而3年前仅仅

为1100万公顷。其中大约75％的面积在工业化国

家中。种植的作物大部分为4种作物：大豆、玉

米、棉花和油菜。种植这些作物的总面积中大约

16％现使用遗传修饰品种，主要有两种特性－昆

虫抗性和除草剂耐性。还有小面积的马铃薯和番

木瓜，嵌有推迟成熟和病毒抗性的基因。  

只有7个发展中国家商业性栽培遗传修饰作物，种

植面积大多数小于10万公顷（阿根廷和中国例

外）。主要作物仍为大豆和棉花，特性为除草剂

耐性和昆虫抗性。只有中国使用地方培育和商品

化的遗传修饰作物（棉花），其它国家从工业化

国家获取遗传产品和品种。粮农组织的调查还发

现利用重组DNA技术改造了若干乔木品种－包括针

叶树、杨树、香枫和桉树，但尚未为商业用途发

放品种。人们基本上忽视了热带果树品种。  

粮农组织的结论是当前发放的遗传修饰生物品种

就作物和特性而言仍然非常狭窄，未能解决发展

中国家的特殊需要。但今后的期望是什么？全世

界进行了或正在进行几千个遗传修饰生物实地试

验，仍然主要集中于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目

前正在实地试验大约200种作物，绝大多数（152

种）在拉丁美洲，其次是非洲（33种）和亚洲

（19种）。参与的国家要比已经发放遗传修饰作

物的7个国家多得多，正在研究的作物－特性组合

也多得多，更加重视病毒抗性、质量和在某些事

例中对非生物逆境的耐性。  

因此，可以预期今后几年这些国家准备商业发放

的遗传修饰作物数量将大大增加。然而，人们几

乎完全忽视了许多重要的作物，如豆类、蔬菜、

饲草和工业原料作物以及某些特性如耐抗性和耐

铝性。  

随着遗传修饰应用方法的增加，国际社会需要确

保遗传修饰生物对世界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食

品质量以及可持续性作出最佳贡献，并向广大公

众提供这些作物。然而，尽管有希望的迹象，但

粮农组织的调查表明基因组和有关研究没有注重

迎接这些关键的挑战。  



 

 

实际上，遗传修饰生物预期的赢利潜力改变了公

私营部门研究和开发的投资方向，从系统防治病

虫害的方法转向更加依靠单一栽培。人们不应忽

视这种战略的长期环境代价。  

开发转基因作物意味着大量投资和需要产生大量

利润。目前应用的遗传修饰技术数量小，表明存

在投资规模可能导致有选择的侧重具有全球重要

性的品种和问题以及随之出现资本惰性的真正危

险。与此同时，人们日益使用对种子和种植材料

以及遗传工程工具的“硬件”知识产权。这改变

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关系，结果损害了公共

部门。  

各国政府在国家和国际环境中必须回答的一个政

策问题是如何确保公共研究不成为一种“不良的

关系”。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重要的是公共

部门保持足够的能力、资源和行动自由，提供其

国家私营部门能借以发展的服务。它们还将需要

增强与源自其它地方的转基因作物有关的政策和

管理能力。在这一方面，粮农组织的《国际植物

保护公约（IPPC）》正在与《生物多样性公约》

及其《生物安全拟定书》开展切合实际的合作。

它还正在为一项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制定详细

的标准规范，这些措施确定与修饰活生物体有关

的植物有害生物风险以及评价这些风险的方法。 

粮农组织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

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得研究成果和新技术的问题。

农业生物技术应用于遗传资源，而遗传资源是全

世界农民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选择和培育的成果。

这就提出了如何保障农民和育种家继续获得资源

的现实问题。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约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它旨在为世界主要作物建立一个促进获得和分享

利益的多边系统。多边获得带来了多边利益分

享，它包括分享通过义务付款使多边系统提供的

材料商品化所产生的利益。育种家为进一步培育

而获得遗传材料是需要保护的一种公益，但获得

专利保护下的遗传修饰作物越来越难。在这个问

题上，粮农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开展了有关

粮食和农业与知识产权的讨论。  

虽然遗传修饰提高了某些作物的产量，但证据表

明该技术迄今应付的挑战太少，对发展中国家生

产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的作物太少。甚至在发达国

家中，消费者预期得到的利益不足和其安全方面

存在不确定因素，都限制了技术的应用。所涉及

的投资规模以及先进科学的吸引力都可能扭曲研

究重点和投资。  

遗传修饰本身并非一种商品，而是纳入更加广泛

的研究议程的一种手段，公共和私营科学可在该

研究议程中相互平衡。朝着正确的方向引导研究

工作和制定有关安全和获得的适当的国际协定是

一项艰难而责任重大的任务。虽然我们比以往任

何时候更加意识到需要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国际

公益，但实现这一目的的政治手段软弱，在全球

化经济中，小国、贫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声音往

往是无人聆听。  

如欲研究解决农业面临挑战，我们需要正确看待

遗传修饰，认识到遗传修饰仅仅是农业改革的许

多因素之一。科学家绝不能因先进的分子科学本

身的魅力而目眩。各国政府绝不能因这种魅力或

者私营工业看到的重大盈利机遇，而从其它更加

传统的领域（如水土管理或生态学）或从公共部

门研究中抽调投资。与此同时，最佳的科学应在

政府不大量直接干预的知识自由氛围下发展形

成。实现这种平衡将是微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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